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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２１世纪初,中国开始探索SO２排放权交易政策在中国的可行性,并逐步在不

同省市开展了试点工作.基于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的省级样本,选取各省(市)被批准为国家SO２

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的确切时间作为政策干预时间点,采用多期 DID 和 PSMＧDID 方法对

SO２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效果进行评估.研究发现:第一,SO２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

显著降低了试点地区的工业SO２排放强度,提高了区域大气环境质量,且该结论稳健可靠;
第二,SO２排放权交易制度通过污染末端治理与生产前端管控这两种污染治理方式实现了

减排,且这些作用途径对SO２这一污染物具有极强的针对性;第三,若试点地区的政府环境

治理意愿越强,但政府实际环境治理力度越弱,则SO２排放权交易制度能发挥出更大的减排

效应,同时高度市场化地区的大气质量改善效果更为明显.提出应加强排污权交易制度的针

对性、指向性和引导性,各试点地区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出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的减排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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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期以来的传统能源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造成了严重的大气污染问题,根据世界银行统计,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中国的能源使用强度始终排名世界前２０,尤其是化石燃料能源消耗巨大.中国统计

年鉴数据表明,近年来每年由于SO２ 排放造成的死亡人数在１８万人左右,相关治疗费用超过３０００
亿元① .环境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减少SO２ 排放量,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社

会能够持续发展的前提,也是人类文明延续的基本保证[１Ｇ２].为了解决严峻的SO２污染问题,中国于

２００２年开始推行“４＋３＋１”项目,即在山东、山西、江苏、河南四省,上海、天津、柳州三市以及中国华

能集团公司实行SO２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３].试点范围于２００７年开始逐步扩大,江苏、天津、浙江、
湖北、重庆、湖南、内蒙古、河北、陕西、河南、山西１１个省份先后正式启动SO２排污权交易试点工作.

同时,交易标的物范围不断扩大,涉及交易量也逐年提升[４].在对绿色发展的要求越来越紧迫的当

下,对SO２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效果进行评估显得十分必要.本文拟采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省级

层面的面板数据,对现行政策的减排效果进行实证研究.

　　一、文献回顾

　　关于SO２排污权交易制度在我国的应用实践,多数研究将其看作一次准自然实验,使用 DID模

型进行政策效应评估.就SO２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减排效果而言,许多学者得出了肯定的结论,认为排

污权交易制度不仅显著降低了试点地区的SO２排放总量[５],而且提高了SO２排放效率[６].加入经济



发展考量发现,实施排污权交易制度后,试点地区的SO２排放强度也显著降低[７Ｇ１１],实现了环境改善

与经济增长的双重红利[１２],产生了绿色发展效应.也有部分学者持反对意见,认为排污权交易制度

在当前中国并未产生显著的减排效应[１３Ｇ１４],不能提升工业经济的量与质[１５],在短期和长期内均未实

现波特效应[３].已有文献在政策干预时间点的选择上并不一致,大多单独以２００２年[３,７,９Ｇ１０]或２００７
年[８,１１Ｇ１２,１６]作为政策干预时间点,但实际上不同地区的政策实施时间点并不一致.在试点政策实施初

期,SO２排放权交易活跃度较低,政策效果也相对较弱,２００７年试点范围虽然进一步扩大,但１１个试

点省(市)的批复和工作展开时间存在先后性.若直接根据政策初期的２００２年或者试点后期的２００７
年进行“一刀切”式划分,可能会对最终结论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论文选取

各省被批准为国家级排污权交易试点单位的真实时间作为政策干预时间点,采用多期 DID方法对

SO２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减排效应进行评估,并利用PSMＧDID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理论上,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效率取决于初始排污权的分配、交易成本和交易价格.实际上由于信

息不对称等原因,买卖双方的交易成本并不为零,科斯第二定理则表明在交易费用大于零的排污权交

易市场,不同的排污权分配会导致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１７].若排污权交易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使得交易成本过高,排污主体获得的实际收益低于其边际减排成本,则会导致排污权交易机制失

效[１８Ｇ２０].在排污权交易市场中,无论是通过出售剩余排污权获得利益回报的高效率主体,还是需要购

买额外排污权以满足排污限额的低效率主体,在利润最大化的目标驱动下,都会进行污染治理,以降

低污染物排放量.在污染治理方式上,企业通常采用前端治理和末端治理两种治污方式进行减排,以
降低污染物的产生量,增加污染物去除率[２１].即排污权交易制度通过利益诱导,提升了污染主体的

治污积极性.
因此,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试图在如下方面做出一些探究:第一,以各试点地区的实际实施

年份作为时间节点,基于多期DID模型开展实证分析,得到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际净效应,并利

用PSMＧDID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二,探究排污权交易制度下污染治理的方式,为其进一步完善

优化和提高政策导向性提供实证依据.第三,通过异质性分析对比政府和市场两方力量在环境治理

中的作用关系,探索排污权交易制度有效实施的制度和经济背景,最终为节能减排政策的制定与优化

提供可行的实践参考.

　　二、数据来源和模型设计

　　１．数据来源

中国自２００２年开始实行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并于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０年开始扩大政策试点范围.
因此采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鉴于西藏缺失数据较多,故不予考虑.文中各变量数

据分别来源于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
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全国 R&D
普查公报»以及各省份的统计年鉴和政府工作报告.

２．模型设计

为了识别SO２排放权交易政策的治污效果,本文采用多期 DID方法,将SO２排放权交易试点政

策视为“准自然实验”,以每个省实施SO２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际年份作为政策干预时间点,将研究对

象分为处理组和控制组,比较两类地区在政策实施前后的工业SO２排放强度,具体模型如下:

yit＝β０＋β１treatit＋β２Xit＋αi＋γt＋εit (１)
式(１)中,被解释变量yit表示省份i在年份t的工业SO２排放强度;核心解释变量treatit表示i省

份在t年份是否开展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的虚拟变量,当且仅当省份i在年份t开展排污权交易试

点政策时,取值为１,其他取值为０.具体地,山东省、山西省、江苏省、河南省、上海市、天津市于２００２
年开始实施SO２排污权交易试点制度,河北省、浙江省、湖北省、湖南省和重庆市的开始时间为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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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蒙古自治区和陕西省的实施时间为２０１０年.X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地区发展水平、资本、劳动

力、人口规模、能源消耗量、环境规制程度、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αi表示省份固定效应,用以控制所

有可能影响被解释变量同时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如地理特征和自然禀赋等;γt表示年份固定效应,
用以控制所有省份共有的时间趋势,如宏观经济冲击等;εit为随机扰动项.本文最关注核心解释变量

系数β１,当β１显著为负时,表明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SO２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显著降低了

试点地区的工业SO２排放强度,有效改善了试点地区的大气环境质量.

３．变量界定

论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工业SO２排放强度,即单位工业产值的工业SO２排放量,记为y.同时,为
了尽量减少遗漏其他潜在影响因素对估计结果带来的偏误,在参考现有文献的基础上,考虑数据可得

性,论文在模型中加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具体地,以各省份的人均 GDP(万元/人)来衡量地区发展

水平,记为A;以工业固定资产净值来衡量地区资本量,记为K;以工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万
人)来衡量地区劳动力,记为L;以年末总人口(万人)来衡量地区人口规模,记为P;以能源消费总量

(万吨标准煤)来衡量地区能源消耗量,记为N;以R&D经费支出(亿元)来衡量技术水平,记为R;以
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千万元)占工业总产值(亿元)的比重来衡量地区环境规制程度,记为ER;以
第二产业占比来衡量地区产业结构,记为Per.最后,考虑到数据分析需要,对以上变量中的数值型

变量分别取对数处理,且在１％及９９％水平上进行了缩尾处理,处理后的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见表１.
表１　主要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n＝５１０

名称 指标含义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SO２ 工业SO２排放量/百吨 ５９８５．３７ ３７８８．７８ ２１０．００ １５４３７．６６

ind 工业 GDP/亿元 １２８０３．１２ ２５７００．７５ ２０７．２１ １４５７６６．３０

y 工业SO２排放强度/(百吨/亿元) １．５１５ １．９５３ ０．０１５ ９．８４３

A 人均 GDP/(万元/人) １．０９３ ０．７３０ ０．２６６ ４．１２８

K 工业固定资产净值/万元 ４２３８．７２４ ３９９５．９９７ １８１．４６６ ２５３７６．９２０

L 工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万 ２６４．１１３ ２９０．１０１ ９．６２０ １５６８．０００

P 年末总人口/万 ４３６９．８６８ ２６３３．９５３ ４８２．２９６ １０９９９．０００

N 能源消费总量/(万吨标准煤) １０５２５．１９０ ７４９３．３８７ ４７９．９５０ ３８７２２．８００

R R&D经费支出/亿元 ２０９．９０９ ３２８．６８２ ０．８００ ２０３５．１００

ER 环境规制强度/％ ２．２４３ ２．０５９ ０．１７６ １０．４６３

Per 第二产业占比/％ ４６．６２５ ７．７６５ １９．２６２ ６１．５００

　　三、实证分析

表２　基准回归结果 n＝５１０

变量y (１) (２) (３)

treat －１．１７０∗∗∗ －０．４２４∗∗ －０．４４１∗∗∗

(０．１４４) (０．２１１) (０．１５０)

控制变量 NO NO YES

地区固定效应 NO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NO YES YES

_cons
１．８６８∗∗∗ ２．１５８∗∗∗ ２１．２０∗∗∗

(０．１１３) (０．３８０) (５．６３５)

R２ ０．０７６ ０．７１６ ０．８４５

　注:∗∗∗ 、∗∗ 和∗ 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为标准误,后表同.

　　１．回归结果

(１)基准回归结果.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对工业

SO２排放强度影响的多期DID回归结果如表２所示,
第１~３列展示了依次加入地区、时间固定效应和控

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回归系数在数值上逐渐减小,
但均显著为负.第(３)列结果显示,当加入所有控制

变量和地区、时间固定效应之后,核心解释变量treat
的估计系数为－０．４４１,且在１％的统计性水平上显

著.由此可见,相对于非排污权交易试点地区,该试

点政策能有效降低排污权交易试点地区的工业SO２

排放强度,即每亿元工业 GDP少排放４４．１吨工业

SO２,有效改善了试点地区的大气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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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事件分析.DID估计结果满足一致性的前提是处理组和控制组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即在没

有政策干预的情况下,结果变量在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发展趋势一致.同时,上述基准回归结果反映的

是试点政策对各省(市)工业SO２排放强度影响在某一时段内的平均效应,并未反映这一影响的动态

变化.因此,为了检验平行趋势假设和动态效应分析,本文利用事件分析法,构建如下模型:

Yit＝β０＋∑
τ
βτtimeτ ×treatmenti＋αi＋γt＋εit (２)

图１　 事件分析结果

式(２)中,treatmenti为试点地区虚拟变量,timeτ

为年份虚拟变量.结合样本期内三个批次排污权交易

试点政策的实施时间(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０年),参
考Greenstone等[２２]的做法,将事件时间的取值范围设

为[－７,６].事件分析结果如图１所示.可以发现,在
政策实施前,交互项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说明试点政策

实施前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满足平行趋

势假设.在政策实施之后,交互项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且在数值上保持稳定,表明SO２排污权交易政策可以持

续降低工业SO２排放强度,有利于区域大气环境质量.

２．稳健性检验

(１)安慰剂检验.为了验证上述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首先进行了更换被解释变量和剔除并行政策

影响两种安慰剂检验方法.首先,在检验被解释变量指标选取是否会造成估计偏差时,分别将被解释

变量替换为单位工业总产值的工业废气排放量(百万立方米/亿元)y２、单位工业总产值的工业烟尘

排放量(吨/亿元)y３和单位工业总产值的工业粉尘排放量(吨/亿元)y４进行替代回归.表３中第(１)
列结果显示,SO２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表现出对工业废气排放强度的显著负效应,表明上文关于SO２

排放权交易政策能显著提高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的结论,并不依赖于被解释变量指标的选取.表３中

第(２)、(３)列结果表明,该试点政策对于非目标交易污染物工业烟尘和工业粉尘并无显著影响,符合

理论预期.
其次,在检验是否存在其他重要环境规制政策带来的混杂影响时,排除了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政

策、环境保护法律和同类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的影响.第一,中国在环境治理中主要有两方力量,一
方为本文研究的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另一方以政府为代表的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工具.特别地,
“十一五”期间首次实施了约束性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同时引入“一票否决”的环保考核,迫使地方政

府重新审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进一步加大环境规制程度.因此,论文在回归模型中控制住

各省市在“十一五”规划期间的SO２目标减排率,如表３第(４)列所示,回归结果依旧显著为负,且在数

值上保持稳定,有效排除了政府环境治理行为对论文结论的干扰.第二,由于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起«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办法»正式施行,且中央开

表３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更换被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y２ y３ y４

剔除并行政策影响

(４) (５) (６)

y y y

PSMＧDID
(７) (８)

y y

treat
－１８．４７∗ ８．５０５ －６．９６８ －０．４０７∗∗∗ －０．３９４∗∗∗ －０．５８０∗∗ －１．１４１∗∗∗ －０．４０３∗

(１０．４５) (１０．０８) (９．２５２) (０．１５１) (０．１５０) (０．２８５) (０．１４８) (０．２１０)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O NO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O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O YES

_cons
１２５４．０００∗∗ １５７．７００ １４６．９００ １９．８８０∗∗∗ ２０．７２０∗∗∗ ５．４０２∗∗∗ １．８６８∗∗∗ ２．１５３∗∗∗

(５８４．８００) (８０３．３００) (７４８．３００) (６．０５２) (６．８３２) (０．６０６) (０．１１３) (０．３８０)
观测值 ５１０ ３３０ ３３０ ４９３ ４５０ ２５５ ４９９ ４９９
R２ ０．８７１ ０．８５５ ０．８５４ ０．８３７ ０．８４９ ０．７２３ ０．０６９ ０．０６９

　注:由于数据可得性,工业烟尘和工业粉尘的样本期为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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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入选政策实施点影响因素

的Logit回归结果 n＝５１０

变量
(１)

Logit
(２)

odds

lnG ０．８４５∗∗ ２．３２７∗

(０．４２５) (１．０９４)

lnK －１．６７２∗∗ ０．１８８∗∗

(０．６６９) (０．１２６)

lnP －１．８９４∗∗∗ ０．１５０∗∗∗

(０．３９９) (０．０６４)

lnN ２．２３２∗∗∗ ９．３１７∗∗∗

(０．５７４) (５．５１３)

lnI ０．５８０∗∗ １．７８７∗∗

(０．２４１) (０．４２４)

lnR １．１１５∗∗∗ ３．０４９∗∗∗

(０．２５５) (０．７６９)

per
１３．７６０∗∗∗ ９４５３０３．９００∗∗∗

(２．０８５) (２２５２４６３．０００)

_cons －１７．８４０∗∗∗ ０．０００∗∗∗

(２．３３４) (０．０００)

始展开环保督查巡视,更严的执法力度可能会对排污

权交易试点政策的效果产生干扰.因此本文将样本期

限制为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进行回归,如表３第(５)列所示,
回归结果依旧稳健.第三,考虑到在２００７－２０１４年,
江苏、安徽、河北、山东、内蒙古、广西、上海、云南、广
东、辽宁、天津、新疆、北京、宁夏和浙江这１５个省(市)
陆续调整了排污费标准,可能会影响各企业主体的环

境行为.为避免干扰,论文剔除以上省(市)的相关数

据后检验了排污权交易的政策效应.如表３第(６)列
所示,在剔除排污费改革省份的数据之后,treat的系

数估计值依然显著为负,且相较于基准回归的减排效

应更强.
(２)PSMＧDID检验.鉴于中国不同省份发展具有

较大异质性,试点地区的选择本身可能存在一定的非

随机性.本文通过 Logit回归分析发现,确实存在诸

多因素影响一个省(市)是否入选国家级排污权交易试

点地区.如表４所示,地区 GDP、能源消耗量、环境治

理投资、R&D投入和产业结构与其能否成为国家审批的排污权交易试点地区显著正相关,而地区资

本和人口则与其显著负相关.这一结果表明,试点地区与非试点地区之间存在系统性差异,即试点地

区的选择并非外生,使用DID方法来评估政策效应可能会存在偏差.为了解决上述内生性问题,本文

使用PSMＧDID方法[２３Ｇ２５]来消除SO２排污权交易试点地区选择问题带来的偏差.具体步骤为:其一,
用PSM 方法寻找与处理组最接近的控制组;其二,将配对后的处理组与控制组进行 DID回归.由于

研究样本中未参与者的数量远多于参与者数量,因此选取近邻卡尺匹配法进行匹配.为了确保协变

量的倾向得分在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使得数据平衡,来克服选择偏差问题,进行了

平衡性检验,结果如表５所示.图２表明以SO２排放强度为结果变量进行匹配后,处理组和控制组的

标准化偏差大幅降低.同时,匹配后各控制变量的t检验结果及其对应的P 值显示处理组与控制组

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总的来说,匹配后协变量的均值在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未出现显著差异,不同

变量在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的分布更加平衡,支持PSMＧDID方法的应用.
表５　平衡性检验

变量 不相配/匹配
平均值

处理 控制
倾向/％

还原

|倾向|/％

t检验

t P＞|t|
V(T)/V(C)

lnG
U ８．５３０７ ７．７９６１ ９９．０ ９．５９ ０．０００ ０．４６∗

M ８．４７５９ ８．６４９５ －２３．４ ７６．４ －２．４９ ０．０１３ ０．８４

lnK
U ８．６５７６ ７．６５５１ １３２．６ １２．９４ ０．０００ ０．５１∗

M ８．５９６０ ８．６７６４ －１０．６ ９２．０ －１．１５ ０．２５１ １．０１

lnP
U ８．４０４１ ８．０３９３ ５０．９ ５．１１ ０．０００ ０．７２∗

M ８．３５９０ ８．５０９１ －２０．９ ５８．８ －２．０８ ０．０３８ １．３４

lnN
U ９．５５１０ ８．７５５２ １２１．８ １２．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６０∗

M ９．４９４２ ９．５７９６ －１３．１ ８９．３ －１．４０ ０．１６２ １．２７

lnI
U １２．２７７ １１．１８１ １１６．３ １１．４６ ０．０００ ０．５７∗

M １２．２０６ １２．０７１ １４．３ ８７．７ １．５４ ０．１２５ １．２９

lnR
U ５．４６０４ ３．７８３０ １２７．１ １２．２２ ０．０００ ０．４２∗

M ５．３８２５ ５．５３７６ －１１．７ ９０．８ －１．３１ ０．１９０ ０．９７

per
U ０．５０５０ ０．４４９５ ８０．７ ７．８４ ０．０００ ０．４８∗

M ０．５０２９ ０．５０１７ １．７ ９７．９ ０．１７ ０．８６２ 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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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处理组与控制组的标准化偏差 图３　共同支撑域检验

　　在估计平均处理效应之前,需要进行共同支撑检验,即检验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是否有足够的共

同支撑区域,以保证PSM 的有效性.当以SO２排放强度为结果变量时,处理组与控制组落在共同支

撑域之内的样本量分别是１４３个和３５６个,落在共同支撑域之外的样本量分别是１１个和０个.如图

３所示,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具有足够大的共同支撑域.因此,有理由认为处理组与控制组的数据得

到了较好的匹配.在使用PSM 方法对处理组和控制组进行匹配后,本文选用处于共同支撑域的样

本,采用DID方法,以期得到SO２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参与者平均处理效应(ATT).如表３中第(７)、
(８)列所示,treat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总体而言,稳健性检验表明SO２

排放权交易政策显著降低了试点地区的工业SO２排放强度,提高了区域环境质量.

３．影响机制分析

在排污权交易制度安排下,生产技术落后的低效率企业除了通过从市场上购买额外的排污权来

应对政府限制的排污额度,还可以通过治理污染来减少污染排放.首先,企业可以通过产量调整来降

低污染物排放量,即“规模效应”,也可以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使用污染治理设备和清洁生产技术

等方法来减排,即“技术效应”.从技术角度出发,又可分为前端治理和末端治理两种治污手段.前端

治理就是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排放,例如减少能源使用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或使用清洁新能源等方

法来降低污染物产生量.末端治理即通过安装污染治理设施、提升污染治理设施的污染物处理能力

等方法来增加污染物去除率.鉴于各企业之间排污权交易的微观数据难以获得,本文分别从末端治

理和前端管控这两条治污途径进行检验.由于只获得了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的相关数据,且青海省缺失了

大部分数据,故此处未考虑青海省.
(１)污染末端治理.中国工业SO２污染主要有三个来源:含硫燃料(主要是煤炭)燃烧、含硫矿石

冶炼以及化工、炼油和硫酸厂等的生产过程,其中能源消费与SO２排放之间的相关度高达０．８７３８[２６],
燃煤是中国SO２污染的最主要来源.因此,本文通过考察SO２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地区燃料燃烧

和生产工艺中工业SO２去除量sq１
和sq２

的影响,来检验污染末端治理渠道,同时以工业烟尘去除量

smoq作为被解释变量和使用PSMＧDID方法进行回归作为稳健性检验.
回归结果如表６所示,该项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了燃料燃烧中的工业SO２去除量,尽管生产工艺中

工业SO２去除量的符号为负,但后者的经济显著性与统计显著性都无法与前者相提并论,即总体而

言,SO２排污权交易政策对污染的末端治理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相比之下,该项试点政策对工业烟

尘去除量的影响并不显著,PSMＧDID方法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即稳健性检验的回

归结果进一步表明了SO２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效果的指向性与有效性.
(２)生产前端管控.对于是否存在第二种污染治理途径,即通过加强生产前端管控来降低生产过

程中的污染强度,本文通过考察SO２排污权交易政策对燃料燃烧和生产工艺中工业SO２排放量sq１

和sq２
的影响来检验该渠道,同样地,也使用工业烟尘排放量smoq作为被解释变量和PSMＧDID方法

作为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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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政策在污染末端作用时影响机制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多期 DID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sq１ sq２ smoq sq１ sq２ smoq

PSMＧDID
(７) (８) (９)
sq１ sq２ smoq

treat １８．２５０∗∗∗ －４．９６３∗ ４７６．１ １１．７０∗∗∗ －６．４０７∗∗ ３６３．６ １５．７８∗∗∗ －５．３５５∗∗ ４４５．６
(５．１７５) (２．６７４) (３０１．４) (４．５０６) (２．６２７) (２８８．８) (４．３９０) (２．５６１) (３０８．５)

控制变量 NO NO NO YES YES YES NO NO NO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_cons －１８．８３∗∗∗ －６．５３１∗ －３５０．７ １４０．２ １５２．０ ４．１３３ －１３．１８∗∗ －４．１３４ －２９９．３
(７．２１１) (３．７５７) (２５２．６) (２９９．８) (１８８．０) (５．０６０) (６．０４９) (３．６２７) (２６６．４)

观测值 ３１９ ３１９ ３１９ ３１９ ３１９ ３１９ ３０４ ３０４ ３０４
R２ ０．７３３ ０．８４３ ０．５２４ ０．８１４ ０．８５５ ０．５５０ ３０４ ０．８５１ ０．４６６

　　回归结果如表７所示,燃料燃烧中工业SO２排放量的系数显著为负,该政策对生产工艺中SO２排

放量的影响并不显著,表明排污权交易政策通过促使试点地区加强生产前端管控降低了燃料燃烧中

工业SO２的排放量.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进一步验证了SO２排放权交易政策在生产前端发生作用时,
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依然具有一定的针对性.

表７　政策在生产前端作用时影响机制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多期 DID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sq１ sq２ smoq sq１ sq２ smoq

PSMＧDID
(７) (８) (９)
sq１ sq２ smoq

treat －４．３８９∗∗ ０．０８９９ －１．４９７ －６．５０７∗∗∗ －０．４５６ －２．６６５∗ －４．２６６∗∗ ０．０６３８ －１．２９４
(２．０５６) (０．５３５) (１．４４７) (１．９７９) (０．５３８) (１．３９０) (２．０５０) (０．５２４) (１．４０６)

控制变量 NO NO NO YES YES YES NO NO NO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_cons １５．９３０∗∗∗ －１．８１０∗∗１３．４３０∗∗∗－２４１．８００∗∗－９５．５１０∗－４２１．４００∗∗∗１６．６２０∗∗∗ －１．４７２∗ １２．８５０∗∗∗

(３．０１５) (０．７７９) (１．７２２) (１１６．９００) (５４．９６０) (１１１．０００) (３．１２９) (０．７６７) (１．７５９)
观测值 ３１９ ３１９ ３１９ ３１９ ３１９ ３１９ ３０４ ３０４ ３０４
R２ ０．９４８ ０．８８７ ０．８９２ ０．９６０ ０．８９８ ０．９０６ ０．９４３ ０．８８６ ０．８９４

　　４．异质性分析

前文已经论证了SO２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效应,但由于各省(市)在政策执行程度、环境治

理意愿和经济结构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从而SO２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不同试点地区环境质量的具体影

响可能不尽相同.因此,为了进一步探讨SO２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异质性,论文分别从政府环境治理程

度、政府环境治理意愿和市场化程度三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
首先,论文以各省市历年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来衡量政府环境治理程度,以

中位数划分出高政府环境治理程度和低政府环境治理程度地区,进行分样本回归.如表８第(１)、(２)
列所示,在政府环境治理程度越低的地区,SO２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效果越好,这一结果与周

迪等[２７]关于中国各地区碳减排潜力的测算基本一致.如前文所述,中国存在政府和市场两方环境治

理力量,因此较多的政府环境治理行为挤出了市场型环境治理工具的部分减排效应.
其次,本文以各省市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环境相关词汇(减排、污染、环保等１０个关键词)的词频

总占比来衡量政府环境治理意愿,以均值的中位数划分出高政府环境治理意愿和低政府环境治理意

愿地区.政府工作报告是指导政府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不仅包含了对于过去一年工作内容的回顾,还
包括当年工作任务、计划和目标,反映了政府的工作重点.因此,政府工作报告中与环境相关词汇的

词频总占比更能全面地体现政府环境治理的力度与全貌[２８].结果如表８第３、４列所示,在政府环境

治理意愿更高的地区,SO２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效应略强.该结论表明地方政府越重视环境

治理,更可能加快排污权交易市场建设和制度完善,充分发挥出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的减排功能.
最后,以各省市历年的市场化指数来衡量地区市场化发展程度market,并与核心解释变量t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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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交互.回归结果如表８第(５)列所示,在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地区,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减排效应更

强.具体地,以２０１６年为例,浙江省(市场化指数最高,为９．９１)与青海省(市场化指数最低,为２．６４)
相比,每亿元工业总产值多减排２９．３吨工业SO２,前者的减排效应约为后者的４倍.因此,异质性分

析表明,应充分考虑各省市之间的差异,有针对性地实施排污权交易制度,方能发挥出更大的减排

潜能.
表８　异质性分析

变量y
政府环境治理程度

低(１) 高(２)
政府环境治理意愿

低(３) 高(４)
市场化程度

(５)

treat －１．３２３∗∗∗ －０．３０９∗ －０．４４９∗ －０．５９９∗∗∗

(０．４４６) (０．１７３) (０．２５６) (０．１６２)

treat×market －０．０４０３∗∗

(０．０１９０)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_cons
１３．７１ ３９．６２∗∗ ２５．６４∗∗ ０．２４ ２０．５７∗∗∗

(１５．０４) (１８．１４) (１０．７１) (１０．８５) (５．６８２)

观测值 ２５５ ２５５ ２８９ ２２１ ５１０

R２ ０．８３７ ０．８９８ ０．８５１ ０．８５３ ０．８４４

　　四、结论与建议

　　资源环境问题是当今各界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

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指导下,各项环境规制政策能否提高区域环境质量成为资源环境领域研究探讨

的关键.论文使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基于多期 DID 模型和 PSMＧDID 模型,检验了

SO２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的改善作用,为政策的进一步推进和优化提供了实证

依据.主要结论如下:第一,SO２排污权交易政策显著降低了试点地区的工业SO２排放强度,提高了

区域大气环境质量,且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第二,在减排技术上,SO２排污权交易政策同时通过污

染末端治理与生产前端管控这两种污染治理方式,显著提高了燃料燃烧中的工业SO２的去除量,降低

了燃料燃烧中工业SO２的排放量,从而达到了显著的减排效果.第三,SO２排污权交易政策在政府环

境治理意愿更强烈、环境治理程度越低和高度市场化地区的减排效应更强.由此提出以下建议:第
一,鉴于SO２排污权交易政策在实践过程中确实能够提高区域环境质量,且在政府环境治理意愿较低

的高污染地区,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污染治理需求,中国应该加速推进排污权交易机制在此类地区的实

施.同时,应根据各地区的不同特质实施差异化的政策条款,协调配合好政府和市场这两方环境治理

力量,提高环境治理效率.第二,由于企业生产工艺过程中的技术提升空间巨大,政府在排污权交易

制度设计中,可以引导企业提升生产技术,降低生产工艺过程中的SO２排放.

参　考　文　献

[１]　HEJ．WhatistheroleofopennessforChina’saggregateindustrialSO２emission?:astructuralanalysisbasedontheDivisiadeＧ

compositionmethod[J]．Ecologicaleconomics,２０１０,６９(４):８６８Ｇ８８６．
[２]　陈硕,陈婷．空气质量与公共健康:以火电厂二氧化硫排放为例[J]．经济研究,２０１４,４９(８):１５８Ｇ１６９,１８３．
[３]　涂正革,谌仁俊．排污权交易机制在中国能否实现波特效应? [J]．经济研究,２０１５,５０(７):１６０Ｇ１７３．
[４]　王金南,董战峰,杨金田,等．中国排污交易制度的实践和展望[J]．环境保护,２００９(１０):１７Ｇ２２．
[５]　齐红倩,陈苗．中国排污权交易制度实现污染减排和绿色发展了吗? [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４０(３):８１Ｇ９０．
[６]　梅林海,朱韵琴．排污权交易政策能否改善环境质量? [J]．生态经济,２０１９,３５(２):１８０Ｇ１８６．
[７]　闫文娟,郭树龙．中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会减弱污染排放强度吗? ———基于双倍差分法的经验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２０１２,

２４(６):７６Ｇ８３．
[８]　李永友,文云飞．中国排污权交易政策有效性研究———基于自然实验的实证分析[J]．经济学家,２０１６(５):１９Ｇ２８．

８０１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５６期)



[９]　张墨,王璐,王军锋．基于匹配倍差法的排污权交易制度实施效果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７,３１(１１):２６Ｇ３２．
[１０]傅京燕,司秀梅,曹翔．排污权交易机制对绿色发展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８,２８(８):１２Ｇ２１．
[１１]曹静,郭哲．中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试点的政策效应———基于PSMＧDID方法的政策效应评估[J]．重庆社会科学,２０１９(７):２４Ｇ

３７．
[１２]任胜钢,郑晶晶,刘东华,等．排污权交易机制是否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１９(５):５Ｇ２３．
[１３]李永友,沈坤荣．我国污染控制政策的减排效果———基于省际工业污染数据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２００８(７):７Ｇ１７．
[１４]张彩云．排污权交易制度能否实现“双重红利”? ———一个自然实验分析[J]．中国软科学,２０２０(２):９４Ｇ１０７．
[１５]谌仁俊,黄诗茜,姬晓晨,等．推进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城市环境政策选择[J]．亚太经济,２０１９(３):１１３Ｇ１２４．
[１６]刘承智,杨籽昂,潘爱玲．排污权交易提升经济绩效了吗? ———基于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中国省际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比较[J]．财经

问题研究,２０１６(６):４７Ｇ５２．
[１７]COASERH．Thenatureofthefirm[J]．Economica,１９３７,４(１６):３８６Ｇ４０５．
[１８]STAVINSRN．Transactioncostsandtradablepermits[J]．Journalofenvironmentaleconomicsandmanagement,１９９５,２９(２):

１３３Ｇ１４８．
[１９]MONTEROJP．Marketablepollutionpermitswithuncertaintyandtransactioncosts[J]．Resourceandenergyeconomics,１９９８,

２０(１):２７Ｇ５０．
[２０]金帅,盛昭瀚,杜建国．转型背景下排污权初始分配机制优化设计[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３,２３(１２):４８Ｇ５６．
[２１]郭俊杰,方颖,杨阳．排污费征收标准改革是否促进了中国工业二氧化硫减排[J]．世界经济,２０１９,４２(１):１２１Ｇ１４４．
[２２]GREENSTONEM,HANNAR．Environmentalregulations,airandwaterpollution,andinfantmortalityinIndia[J]．AmericaneＧ

conomicreview,２０１４,１０４(１０):３０３８Ｇ７２．
[２３]ROSENBAUMPR,RUBINDB．Thecentralroleofthepropensityscoreinobservationalstudiesforcausaleffects[J]．BiometriＧ

ka,１９８３,７０(１):４１Ｇ５５．
[２４]HECKMANJJ,ICHIMURA H,TODDPE．Matchingasaneconometricevaluationestimator:evidencefromevaluatingajob

trainingprogramme[J]．Thereviewofeconomicstudies,１９９７,６４(４):６０５Ｇ６５４．
[２５]HECKMANJJ,ICHIMURA H,TODDPE．Matchingasaneconometricevaluationestimator[J]．ThereviewofeconomicstudＧ

ies,１９９８(６５):２６１Ｇ２９４．
[２６]宋飞,付加锋．世界主要国家温室气体与二氧化硫的协同减排及启示[J]．资源科学,２０１２,３４(８):１４３９Ｇ１４４４．
[２７]周迪,郑楚鹏,华诗润,等．公平与效率协调视角下的中国碳减排潜力与路径[J]．自然资源学报,２０１９,３４(１):８０Ｇ９１．
[２８]CHENZ,KAHN ME,LIUY,etal．TheconsequencesofspatiallydifferentiatedwaterpollutionregulationinChina[J]．Journal

ofenvironmentaleconomicsandmanagement,２０１８(８８):４６８Ｇ４８５．

(责任编辑:陈万红)

９０１第６期　 董　平 等:空气污染、排污权交易与区域环境质量提高　


